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与 

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 

关于开展反垄断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日本公平交易委

员会（以下称为双方）， 

以平等互惠为原则，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合作目的和原则 

本备忘录旨在通过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促进双方竞争法的

有效实施。 

双方在各自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基于可利用的资源和各

自的重要利益，进行合作并向另一方提供协助。 

双方依据各自的法律法规处理反竞争行为，以促进竞争，维

护市场秩序。双方应确保为此采取的任何适当方法都是透明、非

歧视以及程序公平的。 

第二条 年度磋商 

一、双方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磋商，内容包括： 

(一)就双方反垄断执法进展及双方在竞争法方面的重要事

项交换意见； 



 

(二)就双方共同关注的经济动态交换意见； 

(三)就双方共同关注的政策事宜展开讨论； 

(四)就双方在实施竞争法过程中共同关注的其他事宜展开

讨论； 

(五)举办双边或多边会议就促进双方合作展开讨论。 

二、除非另有约定，第 1项中提到的磋商会议将轮流在中国

和日本举办。 

第三条 交流和沟通 

一、双方将根据合理可用的资源在以下方面共同开展活动： 

(一)对各自司法辖区内的竞争政策和竞争执法方面的重大

进展保持沟通； 

(二)在适当时交换竞争执法方面的经验； 

(三)互相征询竞争政策和执法方面的信息。 

二、为促进双方国家竞争法的有效实施，在各自合理可用的

资源范围内，双方将向对方提供根据各自国家法律法规正在调查

的案件信息。 

三、除年度磋商之外，双方可以开展高层或工作层面的交流。 

四、为便于在备忘录下开展合作，双方将指定以下机构为联

络单位，并在双方联络单位之间开展有效地交流与合作。 

日方：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事务总局官房国际课 

中方：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

竞争政策与国际合作处 



 

五、双方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视频会议、会议以及其

他合适的方式交流。 

第四条 技术合作 

一、双方认识到，在加强两国竞争政策和竞争法执行方面开

展技术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二、双方将在备忘录框架下制定更加详细的工作计划，包括

执法能力建设和其他活动。在必要时可以对工作计划进行修订和

更新。 

第五条 照会 

对于一方企业在对方管辖区域内涉及的反垄断调查事宜，在

适当可行时，执行调查的一方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应就调

查情况照会另一方。 

第六条 保密 

一、如果一方法律禁止或违背其重要利益，双方将不对该信

息进行交流。就双方交流的信息而言，接受信息的一方应该根据

本国法律的规定，对与此相关的任何信息保密。 

二、除非提供信息的一方同意，一方依据备忘录给予另一方

的非公开信息，另一方应尽保密义务并仅限于本备忘录所列的

“合作目的”使用。 

三、双方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依据备忘录提供的信息不会被

双方法庭或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使用。 

第七条 其他 



 

一、本谅解备忘录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两年。若双

方同意其有益性，有效期可以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延长。 

二、任何一方可以提前 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终止

本谅解备忘录。 

三、本谅解备忘录无意创设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力和义

务。双方在备忘录框架下的所有合作都将在两国法律法规以及双

方合理可用的资源范围内进行。 

四、双方将通过协商解决关于备忘录的任何问题。 

五、经双方书面同意，可以对备忘录进行修改。 

六、双方在必要时将制定执行备忘录的详细规定。 

 

本备忘录于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签署，一式两份。

每份文本均用中文和日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代表 

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 

        代表 

 


